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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 (18-02)整改措施完成情况公示表

反馈问题

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规定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指标、

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和国家相关技术标准，合理确定本行政区域内地下水取水工程布

局。《拉萨市水资源条例》明确，禁止在城市建筑群、老城区及其重点文物保护区域内

开采地下水。

核查情况
2025 年，严格按照《拉萨市地下水管理区划分（2022-2030）》进行取水许可审批，14

个施工降排水项目不在保留区和保护区，加强施工降排水项目日常监督管理。

整改目标
按照《拉萨市建设工程施工降排水管理办法(试行)》《拉萨市地下水资源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进一步加强降排水审批监管，加大摸排力度，严格控制地下水用水量。

整改措施

1.强化施工降排水监管与论证。深入落实《拉萨市建设工程施工降排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

进一步提升对建设项目降排水方案的审批标准与全过程监管力度。建立健全从方案申

报、专家审查、许可批复到事后核查的闭环管理机制，确保降排水活动依法、科学、有

序进行。

2. 深化水资源论证要求。提高水资源论证报告的编制深度与科学性审查标准，重点是对

取水影响范围内的地下水保有量、补水能力、补水措施等论证严格把关，针对论证不深

入、措施不具体的报告，坚决予以退回补充或不予批准，从许可源头严控地下水不合理

消耗。2025 年市级审批施工降排水项目共 14 个。实现核减降水量为 904.85 万立方米、

核减井数为 1176 口。

3.建立完善地下水保护制度。为深入贯彻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，强化地下水管理措施，满

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需求，保障地下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，推动拉萨市地下水治理体系

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使我市水资源管理工作有法可依，充分发挥立法引领作用，我局制

定了《拉萨市地下水资源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对拉萨市区地下水按文物保护区、湿地景

观保护区、集中式供水水源区、分散式开发利用区、不宜开采区分别制定分区管理制度，

对我市地下水管理工作提供了权威、精细、可操作的制度遵循与技术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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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工作及成效

一是用水总量控制取得显著成效。根据西藏自治区 2024 年水资源公报，2024 年拉萨市

地下水用水量为 0.8193 亿立方米，严格控制在 1.8708 亿立方米的指标范围内。2025 年，

市级审批施工降排水项目共 14个，实现核减降水量为 904.85 万立方米、核减井数为 11
76 口。

二是以计量设施安装为基础，提升地下水用量监管效能。按照《拉萨市建设工程施工降

排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2025 年审批的 14 家施工降排水作业全部安装计量设施，并形

成日常降水台账，对地下水用量实现有效监管。

三是审批流程持续优化，工作程序进一步规范。进一步优化了水资源论证报告的技术审

查流程，规范了初审、受理、技术审查、报告复核取水设施（工程）验收等各环节时间

节点要求。有效提升取水许可审批管理中环节协作效率与问题解决速度。


